
 

 

证券代码：300302        证券简称：同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1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于 2016年 4月 22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号院 2号楼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6年 4月 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给所

有董事。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7人。会议由董

事长周泽湘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公告的《2015年年度报告》中的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薛镭、韩蓉、唐宏、王永滨向董事会提交了《2015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向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四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详见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2015 年度审计报告》 

《2015年度审计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36,111.64 万元，同比增长 46.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9.69万元，同比增长 154.12%；经营性净现金流为 28,064.09 万元，同比增

长 837.15%。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65,896,902.53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5,967,354.64元，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6,596,735.47元；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母公司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59,038,304.66 元，母公司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

257,874,968.78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

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拟以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00,7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

每 10股派发人民币 0.50元现金（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10,035,000.00 元，

以每 10股送红股 2股（含税），共计送红股 40,140,000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一年度。同时，拟以 2015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00,700,000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股，共计转增 180,630,000 股。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董事会将 201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并出具了《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

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

查意见，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核报告。 

《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情请见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5 年年度报告》及《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年报披露提示性公告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董事薪酬预案的议案》 

201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为： 

1、公司非独立董事岗位不单独设置薪酬或津贴，非独立董事仅领取其担任

公司其他岗位的薪酬。 

2、公司独立董事发放独立董事津贴，每年人民币 7.2万元（含税）；独立董



 

 

事因履行职责发生的食宿交通等必要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除此之外，公司独立

董事不享受公司其他报酬或福利。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016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政策为：董事长、总经理周泽湘：税前年

薪 35万元人民币；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沈晶：税前年薪 32万元人

民币；副总经理、董事罗华：税前年薪 32万元人民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若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待公司 2015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发生变化，需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

行修订。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公司章程修

正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公司披

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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